
附件1：
          学院2025级本科新生（含专升本）高中、专科档案材料清查异常情况登记表     
	姓名
	学号
	身份证号
	生源省份及科类
（文科/历史、理科/物理）
	专业与班级
	无档案或缺材料名称代码☆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１、在“☆”栏填写无档案或缺材料名称代码（高中阶段：A、高中毕业生登记表  B、入团（党）志愿书  Ｃ、高考志愿卡  Ｄ、高考体检表  Ｅ、高考报名登记表；专科阶段：G高中阶段全部档案  F专科毕业生登记表、H专科成绩单、I专科体检表；） 2、2025年11月30前，将 《登记表》报教务处招生科（求真楼218）。  
学院清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院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